
内蒙古·关注

5

弘扬雷锋精神 本报邀您加入无偿献血公益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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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是第54个学雷

锋纪念日。为弘扬和传承雷

锋精神，不断提升公民道德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在全

社会形成“人人为我、我为

人人”的良好风尚，本报和

自治区血液中心再次联合

发出倡议：呼吁更多有社会

责任感的企事业单位、大中

专院校、 部队以及社会团

体、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加

入“无偿献血公益联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大

家的共同参与，积极参加无

偿献血活动更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昨

日，自治区血液中心新闻发

言人吴南对记者说，自治区

血液中心作为首府唯一一

家采供血机构，承担着呼和

浩特市50多家医疗机构、

8000多张病床的临床用血

任务。随着临床用血量的不

断增长， 血液供需矛盾日

益突出，季节性缺血、血液

偏型等现象时有发生，直

接威胁着患者的生命。无

偿献血公益事业的发展离

不开全社会的积极支持。

因此， 希望各单位和广大

市民本着对社会的高度责

任感和使命感， 能为无偿

献血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2016年5月，内蒙古首

辆以媒体命名的爱心献血

车———“北方新报号”启动

之时，倡导互帮互助的“无

偿献血公益联盟” 也随之

启动，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支持和关注， 截至目前已

经先后有近20家爱心单位

加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 在学雷锋纪念日来临

之际，本报将启动“无偿献

血公益联盟”的相关活动，

在全社会营造“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2017年，本报联合自治

区血液中心继续邀请您加

入“无偿献血公益联盟”。届

时， 将免费为各爱心单位、

爱心人士建立联盟单位信

息库，并实现联盟各成员单

位的公益互动及宣传。“无

偿献血公益联盟”的不断壮

大将汇集更多社会力量，为

呼和浩特地区临床用血提

供更多的血液储备。

“无 偿 献 血 公 益 联

盟 ” 爱 心 邀 请 热 线 是

0471-6659612、4212079。

文/本报记者段丽萍

“上次下过雪后，

你们就帮我把院子里

的雪清扫了，还补了房

顶。 这次又来擦玻璃，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3

月1日， 家住巴彦淖尔

市临河区西环办长青

社区的66岁老人刘美

丽对临河区公安局西

环路派出所的志愿者

们说。3月1~2日， 临河

区公安局西环路派出

所的雷锋志愿服务队

又一次走进社区为居

民服务。该志愿服务队

组建两年来已经多次

为群众服务，志愿者们

用实际行动实现着诺

言：点亮一盏灯，温暖

更多人的心灵。

为了让雷锋精神

传承下去，临河区公安

局以西环路派出所为

试点，于2015年3月5日

雷锋日这天组建了雷

锋志愿服务队。服务队

成员大多是所里的年

轻党员民警和警务辅

助人员，还有社区服务

行业的志愿者，队长由

西环路派出所副所长

邬飞担任。志愿服务队

每个月至少两次到辖

区的孤寡老人、留守儿

童以及行动不便的居

民家里干一些力所能

及的活儿，在节假日还

为他们送上一些生活

必需品。两年来，志愿

服务队共为居民服务

110次， 送去价值9000

余元的生活必需品，发

放法律法规、安全防范

手册6000余份。

今年3月1日上午，

志愿服务队再次走进西

环办长青社区， 拿着宣

传单走家串户宣传法律

知识， 之后到居民刘美

丽家打扫卫生。 志愿服

务队队长邬飞说：“爱民

服务不是走过场， 我们

一直在坚持做。”打扫完

刘美丽家的卫生后，志

愿服务队又将“阵地”转

战到社区的马路上，清

扫路上的垃圾。 道路两

边商铺里的经营者看到

后， 也加入到清扫队伍

中。

据邬飞介绍， 为更

好地弘扬雷锋为民服务

的精神， 志愿服务队还

将在原有的义务打扫卫

生、 义务理发和义诊的

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服

务范围，联系辖区饭店、

修理部一起义务服务群

众， 同时依据公安机关

的职业特点， 增加法律

咨询服务， 以提高群众

的防护意识和安全防范

能力。

临河区公安局局长

杨明对记者说：“雷锋精

神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的楷模， 学雷锋不一定

要做轰轰烈烈的大事，

而是从身边人入手、从

细微处入手， 把雷锋精

神融于忠于党、 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的品格中，

贯穿于创建微笑公安、

平安临河的活动中，体

现在丰富警营文化、树

立公安形象中， 以社会

志愿活动为载体， 广泛

开展学雷锋实践活动和

社会志愿服务活动，推

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

机制化。”

文·摄影/本报记者
白忠义

为了科学地提高教

育质量，促进小学生健康

快乐成长， 从本学期开

始，巴彦淖尔市教育局拟

定的小学生十条规定（试

行）开始施行。

这 十条 规 定 分 别

为： 一是“零起点”教

学。一年级新生入学后，

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从

“零起点” 开展教学。不

得面向全体学生随意拔

高教学要求， 不得加快

教学进度。 二是均衡编

班。 按照随机方式对学

生均衡编班， 教师均衡

搭配， 并由旗县区教育

局委托教研室审核把

关。 编班过程要邀请家

长和相关人员参加，接

受各方监督。 禁止以各

种名目分重点班和非重

点班。三是规范考试。一

至六年级只能组织期末

考试（考查）。除教育行

政部门组织的质量抽测

外， 严禁举行任何形式

的区域性、全员性、全科

目的学科统考或诊断性

考试和竞赛， 不得举行

或变相举行入学考试或

其他形式的入学测试。

严禁考试内容超出课程

标准。 严禁按考试成绩

给学生排名。 四是阳光

体艺。按照相关要求，小

学阶段必须掌握一项运

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

长。 学校不得以任何形

式挤占音体美等课时。

五是严控近视。 学校和

教师要端正学生的写字

姿势， 家长要监督孩子

不长时间看手机， 确保

每个孩子写一手规范

字，降低近视率，不背小

罗锅， 保证学生身心健

康。 六是严格控制家庭

作业。一、二年级不得留

书面家庭作业； 三至六

年级除语文、数学、英语

可根据学情分层次留家庭

作业外， 其他学科一律不

得留家庭作业。 每天家庭

作业总量不得超过1小时。

不得留大量机械、 重复的

书面作业。 所留家庭作业

必须由教师亲自批改 ，不

得让家长代批代改， 不得

采取同学互改或对答案等

方式批改。 严格执行周三

无作业日。 七是减轻心理

负担。 学校和教师要减少

对学生行为的过度干预和

约束，发挥主体性，引导学

生形成专注、自觉、主动的

行为习惯。 家长不要随意

和过度给孩子请家教 、报

补习班等学习活动。 八是

一科一辅。坚决落实“一科

一辅”的要求，每个学科按

要求选择一种经自治区教

育部门评议公告的教辅材

料， 购买时遵循家长自愿

原则。学校和教师不得向

学生推荐、推销或者变相

推荐推销任何教辅材料。

学校要严格管控教师给

学生印发习题等。九是严

禁违规补课。所有任课教

师必须在集体备课上下

苦功夫，立足于课堂上完

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

量。学校和教师不得在课

余时间、寒暑假和法定节

假日组织学生集体补课

和上新课 。 对于“学困

生”， 学校必须组织教师

给予辅导，由学校适当支

付辅导费 。 十是充足睡

眠。学生每天在校教育教

学时间不超过 6小时，每

天睡眠时间不少于 10小

时。 夏季早晨7时40分开

校门， 冬季早晨7时50分

开校门。

文/本报记者白忠义

巴彦淖尔市十条新规提高教育质量

临河公安有支雷锋志愿服务队

志愿者正在为居民理发、擦玻璃


